
113年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所屬 旗津區衛生所業務委託合作計畫 

 

壹、承作資格 

本市市立醫院（含公辦民營醫院）或本市99 (含) 床以上醫院，並符合高雄

市政府衛生局幼兒常規預防接種、流感疫苗接種及 HPV疫苗接種業務合約醫療院

所。 

 

貮、辦理期間：自契約生效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。 

 

參、委託內容 

    一、應辦主要業務項目 

         (一)五癌篩檢暨陽性個案追蹤 

         (二)流感疫苗接種 

1.社區接種作業 

            2.校園接種作業 

         (三)HPV疫苗校園集中接種作業 

         (四)長者健康整合式評估量表(ICOPE) 

 

     二、選辦業務項目： 

         1.兒童發展評估(DDST)及發現異常個案 

         2.長者憂鬱量表評估 

         3.成健三高-新發異常個案追蹤率、新發異常個案規律回診率、 

           新發異常個案介入成效率 

         4.B、C型肝炎篩檢 

         5.易感族群愛滋病毒篩檢 

         6.代謝症候群篩檢(含宣導) 

         7.整合式衛教宣導(社區場與校園場) 

         8. 三高個案降低 NSAIDs使用衛教宣導(含問卷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    三、目標數： (衛生所自訂) 

 

項目 本計畫目標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衛生局分配轄區  衛生所目標數

為母數) 

癌症篩檢 子宮頸癌 575 

乳癌 730 

大腸癌 1300 

口腔癌 500 

肺癌 62 

陽性個案追蹤 子宮頸癌 93% 

乳癌 93% 

大腸癌 77.5% 

口腔癌 78% 

肺癌 依據國健署肺癌早期偵測計畫進行 

陽性個案追蹤 

流感疫苗接種 社區接種 

(依疫情調整) 

65歲以上1800劑 

幼兒0~6歲180劑 

共計1980劑 
 

校園接種(轄區高中職、

國中及國小學生總數之 

80  % 

 

800劑 

HPV校園接種 

(同意接種人數為母數) 

88% 

  HPV校園衛教 1場 

 長者健康整合式評估量表(ICOPE) 261 

 長者健康整合式評估異常轉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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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發展評估(DDST)及發現異常個案 150案/3案 

長者憂鬱量表評估 420案 

成健三高-新發異常個案追蹤率、新發異常

個案規律回診率、新發異常個案介入成效率 

追蹤率75% 

回診率55% 

介入成效率55% 

B、C型肝炎篩檢(全區目標數)  B、C型肝炎篩檢          973案 

易感族群愛滋病毒篩檢(全區目標數) 易感族群愛滋病毒篩檢     500案 

代謝症候群篩檢(含宣導)          5場     (每場15人) 

整合式衛教宣導(失智友善、延緩失能、高

齡友善、登革熱防治、菸害防制、青少年性

教育…。) 

社區6場 

校園6場 

三高個案降低NSAIDs使用衛教宣導 

(含問卷) 

3場 

     (目標執行方案依指揮中心疫情指示調整辦理相關邀約及接種服務) 

 

四、醫院派駐人員至衛生所端辦理催檢之民眾邀約。 

1.醫院派駐有癌篩邀約經驗人員1人(人員需固定)至衛生所端辦理癌篩邀約或相 

  關篩檢邀約(至少12小時/每週)，以達成實際目標量。 

2.高風險族群(大腸首篩、乳攝首篩、子抹6年以上未抹、口篩高危名單)比重加 

  權*1.5，常規篩檢(大腸、乳攝2年1次、子抹2年以上未抹、口篩有菸檳行為

者)*1。 

3.易感族群愛滋病毒篩檢:35歲以下年輕族群具名篩檢加權*5，35~55歲具名篩 

  檢*1。 

  肆、申請方式：採競爭型方式，申請單位請於公告日(含)起算7日17時前，提計畫 

       書及審查文件送  旗津 區衛生所俾憑辦理審查。 

  

  伍、計畫提報方式 

一、計畫書親送或郵寄 旗津 區衛生所 (以郵戳為憑)，寄送地址：高雄市旗津區 

    旗津三路2號1樓、收件人： 旗津區衛生所 吳小姐07-5712820#17 (書面 

資料格式詳如附件)。 

二、請以 A4版面，直式橫書、標楷，14字，段落單行間距，前、後段距離為0.5

列撰寫，並逐編頁碼。計畫書請提供一式5份及與書資料一致之電子檔光碟1 

份，送旗津區衛生所辦理審查作業。 



附件1：計畫書格式 

 

113年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所屬   旗津  區衛生所業務委託合作計畫 

申請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單位：(全銜名稱)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 



113年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所屬旗津區衛生所業務委託合作計畫 

申請書 

壹、 綜合資料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名稱  

執行單位  

承作資格 

□本市市立醫院（含公辦民營醫院）或本市99 (含) 床以上醫院 

□幼兒常規預防接種合約醫療院所 

□流感疫苗接種合約醫療院所 

□HPV 疫苗接種業務合約醫療院所 

計畫主持人  職稱  電話  手機    

計畫連絡人        

e-mail  
聯絡

地址 
 

計畫內容 

概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預期效益 

 

 

 

 
 
 
 



貳、 計畫內容 

一、 前言： 

二、 計畫目的： 

三、 計畫期程： 

四、 計畫目標(詳列承諾達成各項業務目標數)： 

五、 執行內容之策略及方法： 

六、 預期效益及衡量指標： 

七、 工作進度規劃及人力配置： 

八、 其他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